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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

三说法
”

辨析

黄纯艳

三说法是北宋前期实行的主要折中法之一
。

它对沿边军粮入 中
、

榷茶制度
、

商品流通
、

物价

波动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

牵动了北宋经济
、

政治的诸多方面
。

然而
,

自北宋始
,

对其具体含义
、

始行时间等基本问题就众说纷纭
,

使研究者难辨真伪
,

莫知所从
。

本文拟对三说法的定义
、

始

年
、

实行地域及其兴废演变试作辨析
。

一
、

北宋关于
“
三说法

”
的分歧

.l 北宋对三说法的不同解释

北宋对三说法的歧义始于沈括 o’ 沈括在所著《梦溪笔谈 》卷十一《官政一 》云
: “
世传算茶者

有三说法最便
。

三说者
,

皆谓见钱为一说
,

犀牙香药为一说
,

茶为一说
。

深不然也
,

此乃三分法
,

其谓缘边入纳粮草
,

其价析为三分
,

一分支见钱
,

一分折犀象杂货
,

一分折茶尔
,

后又并折盐为

四分法
,

更改不一
,

皆非三说也
。

余在三司求得三说旧案
。

三说者乃是三事
,

博朵为一说
,

便来

为一说
,

直便为一说
。

其谓之博朵者
,

极边粮草
,

岁入必欲足常额
,

每岁自三司抛数下库务
,

先封

桩见钱
、

紧便钱
、

紧茶钞 (紧便钱谓水路商旅所便处
、

紧茶钞谓上三 山场榷务 )
,

然后召人入中
;

便来者
,

次边粮草
,

商人先入中粮草
,

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
、

慢茶钞及杂货 (慢便钱谓道路货易

非便处
、

慢茶钞谓下三山场榷务 ) ;
直便者

,

商人取便于缘边入纳见钱
,

于京师请领
。

三说先博来

数足
,

然后听便来及直便
。

以此商人竟趋争先赴极边博朵
。 ”
同书卷十二《官政二 》又说

: “

景德二

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
,

谓之三说
。 ”

并说
: “

咸平五年三司使王嗣宗始立三分法
。 ”

可见沈括为权

三司使 (熙宁八年 )时及此前
,

人们普遍把商人于沿边入中粮草
、

政府以见钱
、

香药犀象
、

茶叶等

三种物品折中的办法称为三说法
。

而沈括认为这是三分法
,

三说法是指博来
、

便来
、

直便三事
。

沈括的这一看法在宋代即受到学者们注意
。

李煮在《续资治通鉴长编 》 (以下简称《长编 ))

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五月庚午条注文中全文引载了《梦溪笔谈 》关于三说法的论述
、

章如愚《群书

考索后集 》卷五十七 《茶盐类 》
、

吕中 《宋大事记讲义 》卷十一《税茶法 》
、

林阴《古今源流至论续

集 》卷四 《榷茶 》等也完整转载了沈括三说法的基本观点
。

《玉海 》卷一百八十一《天圣茶法
、

景佑

茶法 》转用了沈括关于王嗣宗始立三分法及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谓之三说的论述
。

但在

宋代众多学者中只有林马月完全接受沈括的观点
。

他对三说法和三分法的划分
,

及对两者的定义

均沿用沈括原说
。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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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茶叶
、

现钱
、

香药犀象 (以下简称茶
、

钱
、

香 ) 三种物品按比例折中称为三说的观点被宋代

大部分史籍所赞同
。

《宋史
·

食货下五 》称
,

西北
“

募商人入中当粟如雍熙法给券
,

以茶偿之
,

后

又益以茶
、

钱
、

香药犀齿
,

谓之三说
。 ” 《文献通考 》卷十八

、

《玉海 》卷一百八十一所载与此相同
。

《宋会要辑稿 》 ( 以下简称 《宋会要 》 )食货三 O
、

三六
、

三九也将茶
、

钱
、

香按 比例折中称为三说

法
。

《宋大事记讲义 》和《群书考索后集 》虽引载了沈括对三说法的论述
,

而两书所持观点却与

《宋史 》等书一致
。 电 《长编 》卷一百夭圣元年正 月壬午条将西北

“

募商人入中粟
,

度地里远近
,

增

其虚估
,

给券以茶偿之
,

后又益以茶
、

钱
、

香药象齿
,

谓之三税
。 ”
显而易见

,

此三税法即《宋史 》等

书所言三说法
。

《长编 》卷九十三天禧三年五月庚午条载
:

河北转运使寇琪
“

尝言契丹约和以来
,

河北减卒

之半
,

而复刺士兵
,

其实益三分之一
,

而塞下军储不给
,

请行入中
、

凿头
、

便来三说之法
。 ”

把入

中
、

凿头
、

便来称为三说法
。

《宋史 》卷三百一 《寇琪传 》所载与此完全相同
。

归纳起来
,

宋代对三说法有三种解释
; 一是以茶

、

钱
、

香三物按比例折中
; 二是博来

、

便来
、

直便三事
;三是入中

、

凿头
、

便来
。

辨明三者孰是孰非
,

首先必须弄清有关概念及西北沿边的市

朵入中制度
。

2
.

北宋关于三说法始行时间的分歧

北宋关于三说法的始行时间有六种观点
:

①至道元年 ( 9 9 5 年 )说
: 《玉海 》卷 一百八十一

载
; “ 至道元年盐铁使陈恕为三说法

” ; ②咸平 ( 9 98 一 1 0 0 3 年 )说
: 《宋大事记讲义 》卷十一载

:

“

三说之法始于咸平
” ;③景德 ( 10 0 4一 1 0 0 7 年 )说

: 《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论茶法沿革
: “

淳

化之交引
、

咸平之三分
、

景德之三说
” ; ①大中祥符 ( 10 0 8一 1 0 1 6年 )初年说

: 《宋会要 》食货三 O

之一一载
: “
祥符初限以三说之法

” ;⑤乾兴 以后说
: 《宋史

·

食货下五 》 : “

乾兴以来西北兵费不

足
,

募商人入中当粟如雍熙法给券
,

以茶偿之
,

后又 益以东南 钱
、

香药犀齿谓之三说
” ; ⑥天圣

(1 02 3一 10 31 年 )初年说
: 《元丰类稿 》卷四十九载

: “
天圣初又设三说之法

。 ”

二
、

北宋西北沿边市来人中制度及有关概念略说

宋代对三说法的三种解释有一个共同点
,

即均认为三说法就是西北沿边军粮的市杂入中

法
,

牵涉到入中
、

博来
、

便来
、

直便
、

凿头等概念
。

弄清这些概念是辨析不同观点的基础
。

史称
“

河北又募商人输当粟于边
,

以要券取盐及婚钱
、

香药
、

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
,

陕西

则受益于两池
,

谓之入中
。 ’ ,

③这是广义的入中
,

实际包括 了商人纳粮 (入中 )
、

政府偿值 (折中 )

两个环节
,

而折中又有政府给要券即交引
,

商人持引算请钱物两步
。

因而宋籍又以折中代称入

中
。

宋代入中不限于沿边
,

在京师和内地亦有
,

入中之物也不限于当粮
,

茶
、

盐
、

钱
、

布
、

瓦
、

木
、

铁

器等物均有之
。
④

和来
、

博来
、

便来是北宋前期市朵的三种主要形式
。

和朵就是以现钱来买粮草
;
博来就是以

实物来买粮草
;
便来就是商人赴官场纳粮

,

政府以交引朵买
.

宋籍一般所言博来
、

和杂
、

便朵之

义 皆如此
。

尤以章如愚所作定义最精当
: “

宋朝市来之名有三
:

和来以见钱给之
;
博来以他物给

之 ;便杂商贾以抄引给之
。 ” ⑥从上述可见

,

便来就是入中的形式之一
,

即入中粮草
。

和来
、

博来

不仅偿值方式与入 中不同
,

收买方式也有区别
。

入中是政府招诱商人赴官场纳粮
,

和来
、

博来是

政府于各处就地置场收买于当地百姓
,

可免商
、

民转运
。 “

麟
、

府州以转响道远
,

遣常参官就置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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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朵
。 ”
沿边三路有和来定额

,

如河东路二税所入不过三十九万二千余石
,

而所定和乘额却达八

十二万四千余石
,

使
“

民无所济
,

遇 凶不胡
。 ”

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
。

而
“
其 曰博杂

:

熙宁七

年
,

诏河北转运
、

提举司置场
,

以常平及省仓岁用余粮
,

减直听民以丝绵续绢增价博买
,

侯秋成

博来
。

崇宁五年又诏陕西钱重物轻
,

委转运司措置
,

以银绢丝 !由之类博杂解斗
,

以平物价
。 ’

,o(f 虽

然是以熙宁七年和崇宁五年为例
,

但就地置场以物来买的特征十分清楚
。

直便从沈括的论述来看是指沿边入钱
,

京师折钱
。

近于唐代飞钱便换的本义
。

宋籍中未另

见解释
,

但这种形式是存在的
。

凿头即批凿头子
。 “

头子
”

并不单指便钱钞
,

而泛指商人向政府入纳钱物后
,

政府发给的可

兑取规定地点和品 目的钱物凭证
,

在沿边入 中时它更多的是指各种交引
。

批凿又称批画
。

史载
“

若客人于本处 (指沿边州军 ) 中纳粮草时愿要茶货
,

即于抄前批凿
,

候到京每价钱十千上更添

钱一千… … 自来以此施行
,

已著论序
。 ”
天圣四年陕西允许入中商人直接算请东南茶叶

, “

将粮

草价钱交抄直从本处批画
,

往彼算买
” 。

因此举导致京师入钱减少
,

又 改为只能持粮草价钱交抄

至京师榷货务领钱
, “

毋得更于抄 内批画去所
。 ’ ,⑦可见批凿是北宋定制

,

就是在交引上写 明应

算清的物品名称
、

加饶比例
、

算领地点等
。

京师榷货务请钱则不须批凿
,

因为京师榷货务既是发

引机构又是兑引机构
,

且交引价值均 以粮草价钱即实钱计算
,

所以又称
“
粮草价钱交抄

” ,

自然
“

毋得更于抄 内批画去所
” ,

而将粮草价钱交抄批凿可领茶则称茶交引
,

类此 又有盐交引
、

香药

交引
、

东南钱引等
。

因而又可以说
,

凿头是入中粮草算请京师现钱以外物品必须经过的手续
。

博来
、

和杂
、

入 中都是解决西北边费的方法
。

但因西北三路出产有限
,

通过二税
、

博来
、

和杂

取之于本地的物资不足以供军
。

大约
“

河北岁费当粮千二十万
,

其赋支十之三
,

陕西岁费千五百

万
,

其赋支十之五
。 ”
实际上由于三路丁夫不断充军

,

官吏又依赖朝廷
,

不勤收课
,

自然成了
“

三

边税赋支赡不足
,

募客入中
’ ,④的局面

,

入中成为解决边费的主要方式
。

时人说
: “

陕西陆地无可

嘈
,

惟厚与价
,

使民竞入中以供军粮尔
。 ” “

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给于商旅
。 ’ ,

@ 薛向论河北入中比

重说
: “
并边十七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

,

为钱百六十万婚
,

豆六十五万石
,

当三百七十万围
,

并

边租赋岁可得粟豆色五十万
,

其余皆商人入中
。 ’ ,

。入中在边费供给中的比例并不总是如此高
,

但薛 向所说仍是代表了总体状况
。

因为入中必有加饶虚估才能招诱商人
,

所以 《长编 》卷三十端

拱二年九月戊子条所载入中的定义即有
“

令商人输当粮塞下
,

酌地之远近而优其直
”
之语

。

加饶

虚估必然损耗官府财物
,

陈恕说
:

“ `

既入中稿粟而望课利不亏者亦未之有也
。 ’ , 。 而和来

、

博来以

市价来买
,

甚至名为来买
,

实强配于民
,

不损官利
。

因而《宋史
·

食货上三 》说
; “
入中利厚而商贾

趋之
,

罢三路入中
,

悉以见钱和来
,

县官之费省矣
。 ”

博来也有
“
以平物价

”

的作用
。

但因沿边出产

所限
,

和杂
,

博来一般只有大丰之年或边费减少时作用才上升
。

入中在沿边广泛实行
,

而折中加饶则根据地里远近
,

即缘边 (亦称并边 )
、

次边
、

近里 (亦近

地 )
。

《宋史
·

食货下五 》载景德二年林特入中法规定
;
京师入中金帛值 50 贯

,

给百贯实茶
,

需海

州茶者入 55 贯 ; 沿边三路每入中当粟 50 贯
,

河北缘边
、

次边分别给茶 1 10 贯
、

1 05 贯
;河东缘

边
、

次边分别给茶 1 08 贯
、

1 06 贯
;
陕西缘边

、

次边分别给茶 1 15 贯
、

1 10 贯
;
三路近里如京师之

制
。

三路根据缘边
、

次边
、

近里定加饶的高低
。

除河东缘边
、

次边
、

近里州军可算请任何场务茶
。

以盐
、

钱折中时也相似
,

如算请解盐就是
“

以近及远于地理上定夺
,

每席 (解盐 )量减钱数
。 ’ ,

@ 折

钱时
, “

度地里远近增直
,

以钱一万为率
,

远者增 七百
,

近者三百
,

给券
,

一切 以婚钱偿之
。 ’ ,

。 可

见折中是以地里远近定加饶高低
,

所用折中之物并不随远近而不同
。

《长编 》关于折 中定义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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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

”

确为基本制度
。

三
、

关于三说法诸观点的辨正

1
.

沈括三说法实无其事

沈括三说法除林朝接受外
,

无任何佐证
,

而林加也未找出确有其事的证据
,

只是原文照录
。

通过我 们对北宋沿边市朵入中制度及有关概念的考察
,

可以看到沈括三说法存在诸多错误
。

一

是把博来与入中混为一谈
。

沈括所说博来显而易见属于入中
,

且是商人入粮
,

政府以交引杂买

的便来
。

博来是官府置场以实物来买于民
,

与招商人入纳粮草
、

给交引的入中有明确区别
; 二是

误把博杂当作沿边解决军需的主要方式
。

实际上入中才是主要方式
,

博来受到沿边州军出产所

限不可能保障军需
;三是误以为沿边折中是根据地里远近偿以不同的物 品

,

且有时间先后
。

沈

括所说极边
、

次边
、

缘边与宋其他史籍所言缘边
、

次边
、

近里相对应
,

但宋代折中是以地里远近

定虚估高低
,

折中之物并无严格区别
。

由远近定入中时间先后亦非北宋定制
。

相反
,

宋政府为

降低极 边入中高额虚估
,

常减少极边入中
.

扩大次边入中
,

使军队无战事时就食次边
。
@ 另外

,

近里 (即沈说缘边 ) 已有入当粟折茶叶事例 ( 见上文所述林特入中法 )
,

并不是沈括所说近里实

行与入 中粮草不同的直便法
。

直便的形式在沿边入中始终处于次要
。

沈括所言三说法使
“

粮草

之价不能翔确
” 、 “
余在三司方欲讲求

” ,

也是令人疑惑的
。

三说法既是入中之法
,

则必然有虚估

加饶
,

粮价安能不涨 ? 沈括任三司使时 (熙宁八年 )茶法早已于嘉佑四年改行通商
,

政府已无以

茶大量折中的基础
。 “

方欲讲求
”
云云也是纸上谈兵

。

沈括三说法不仅在他所处时期不可能实

行
,

在他以前也从未曾实行过
。

参以北宋沿边市来入中制度
,

可以说
,

沈括三说法实无其事
。

2
.

寇班三说法与以茶钱香折中三说法的联系

我们说到
,

凿头就是商人入中粮草算请京师见钱以外物品时
,

官府在交引上批凿品名
、

地

点
、

加饶比例等
。

便来是入中的形式之一
,

即以交引朵买商人入纳的粮草
。

因而寇琪所说入中
、

凿头
、

便染三说法实际即为一事
,

就是粮草的入中与折中
。

其折中的特点就是用京师见钱以外

的物品
。

这种方法在雍熙三年开始实行沿边入中时就存在
。

为什么天禧三年寇玻在河北提出复

行此法时将其称之为三说法
.

而此前并不见这一称呼
,

天禧三年所行中法有什么特点? 让我们

来考察一下天禧前后河北折中法的演变
。

雍熙沿边折中之始
,

茶盐香钱银绢随着商人所愿算请
。
。 这种情况在咸平五年被改变

,

始

用四分香药
、

三分犀象
、

三分茶引折中
,

六年改为六分香药犀象
、

四分茶 引
。 L景德二年三月前

后
,

河北入中粟麦改为以八分婚钱
、

二分象牙香药折中
。
@ 从该年五月林特改革茶法

,

定三边折

中茶加饶比例看
,

此后河北折中仍使用茶
。
。 大中祥符初河北折中进 一步改革

,

限定 以茶
、

钱
、

香三种物品折中
,

并
“

定立分数
,

不许从便
” 。

此后
,

河北折中长期实行此制度
。

《宋会要 》将其称

为
“

限以三说之法
。 ” L天禧二年

,

河北
、

陕西均改行入中粮草
“

每斗束量增直
,

计实钱给钞
,

入京

师以见钱买之
,

如愿受茶货交引即依实钱数给之… …不得更用当粮交钞贴给茶货
。 ” 。就是不

直接以茶折中沿边粮草
,

粮草与茶
“
一切以络钱偿之

,

谓之现钱法
。 ’ ,

⑧现钱法虚估较低
,

商人得

利少
,

入中积极性下降
,

为了有效保障军储寇琪于天禧三年五月建议恢复能促进商人入中的三

说法
。

实际就是恢复大中祥符初实行的以茶
、

钱
、

香按比例折中的制度
。

此后直至嘉佑四年茶

叶通商
,

河北历次折中法的变化都是见钱法与茶
、

钱
、

香按比例折中之法的交替 ( 见本文表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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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寇班三说法就是以茶
、

钱
、

香折中
。

因为以三物按比例折中 自祥符初成为定制
,

批凿交引

(即凿头 )也就随之成为固定形式
,

即填写按 比例应算请的茶
、

钱
、

香等三物的数额
。

两者都被称

为三说法正基于此
。

入中
、

凿头
、

便来以前之所以未被称为三说法
,

是因为大中祥符初限定茶
、

钱
、

香按 比例折中成为定制才使粮草折中具有三说的特点
,

从这一角度来说
,

限定以茶
、

钱
、

香

按 比例折中制的建立是三说法的起源
。

所以 《宋会要 》将这一制度称为
“

限以三说之法
” 。

3
.

三说法始行时间辨正

从上文论述已经得知
,

三说法之称始于祥符初年
,

那么其他观点误在何处 ?

至道元年陈恕创三说法的观点源于《玉海 》
,

今人从其说者不在一二
。

要辨清其误
,

首先须

弄清陈恕茶法的内容
。

《宋史
·

陈恕传 》载
: “
恕将立茶法

,

召茶商数十人
,

傅各条利害
,

恕阅之第

为三等
,

语副使宋太初曰
: `

吾观下等固灭裂无取
,

上等取利太深
,

此可行于商贾
,

不可行于朝

廷
,

惟中等公私皆济
,

吾裁损之
,

可以经久
。 ”
至道元年陈恕议茶法是受诏行事

。

因淳化三年刘式

变茶法
,

引起骚动
, “

太宗欲究其利害之说
,

命宰相召铁盐使陈恕等与式
、

(杨 )允恭定议
,

召问商

人
。 ”

所议有三种茶法
,

陈恕将其分为上下中三等
; 一是为少损官利

,

不减茶价
“

罢榷货务
,

令商

人就出茶州军官场算买
” ,

即下等法
,

二是淳化四年二月
“

大减茶价
”

令商人就出茶处算买
,

即上

等法
,

两种办法都是刘式法的不 同形式
;三是杨允恭认为

“
罢榷货务令就 茶山买茶不可行

” ,
营

“

请依旧江北置务
,

均色号
,

以年次给之
。

鸣这就是 自乾德置务以来就实行的
“

许民于京师输金

银钱帛
,

官给券就榷货务以茶偿之
’ ,
。 的营销制度

。

议论结果
“

商人皆愿如淳化 (四年二月 )所减

之价
,

不然即望仍旧
。 ”

商人愿行陈恕所言上等法
,

或行宋初旧制
,

即杨允恭主张的置务发引售

茶的中等法
,

也称交引法
。

但上等法损官而利商
,

陈恕说
: “

商人陈斌等众称须得淳化四年减落

价钱方可过江算买
,

以此相度
,

若减价则亏失官中课额
。 ”
同时陈恕也看到不减茶价的办法商人

利薄
, “
不愿过江

” 。

他回奏太宗请
“

依旧般茶赴榷务出卖
,

免亏课利
。 ’ ,。 此即《宋史

·

杨允恭传 》

所指
“

陈恕等以允恭议为是
。 ”

可见陈恕法就是官置榷货务
,

凭商人所持交引售茶的交引法
,

是

与商人直接赴产茶处买茶的办法相对的茶叶营销制度
,

其核心在于是否置榷务卖茶
,

而并不限

定商人入中取引的地点
。

而三说是沿边入中粮草的折中法
,

两者不能等同
。

但茶叶也是三说法

折中物之一
。

实行三说法时
,

入中商人也是持交引赴榷务算茶
,

因而也属于交引法的范畴
,

但它

又毕竟是茶交引法以特殊的形式 (即茶作为三种折中物之一 )运用于特殊的地区 (即河北沿

边 )
。

咸平王嗣宗三分法是三说法的滥筋
,

它经过多次变化
,

最后演变为三说法 (见下文 )
。

景德说见于 《古今源流至论后集 》但从书中对该条的注解可见
,

它实际取材于《梦溪笔谈》
“
景德二年许人入中钱帛金银

”

条
。

三说法是折中法
,

入中钱帛金银本身不能称为三说法
。

景德

二年沿边入中现钱金银与京师一样
,

只用茶一种物品折中
: “

景德二年九月三司请许商贾于河

北
、

河东
、

陕西州军依在京例纳见钱金银
,

每实钱五十五贯给海州实钱茶百贯
。

从之
。 ”
此显然也

不能称为三说法
。

乾兴元年和天圣三年都曾实行三说法
,

但皆非三说法的起源
,

而只是其再兴而 已 ( 见本文

表一 )
。

四
、

三说法实行的地区

三说法是沿边折中法
,

但并非广泛实行于沿边三路
.

而是仅限于河北一路
。

从三路折 中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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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变表 中即可看到这一点
:
(注

: 《乐全集 》卷二十三载
: “

庆历年中令在京入中诸色解斗二百万

石用三说法
。 ”

京师行三说法宋籍中仅见此一条
,

并非常制
。

)

表一
、

北宋前期 (雍熙三年至皇枯三年 )西北沿边折中法演变表
:

、、 勺、

森牡牡
河 北北 陕 西西 河 东东 资 料 来 源源

雍雍熙三年年 茶
、

盐
、

香
、

钱
、

银
、、

同河北北 同河北北 《长编 》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辰

绢绢绢等随商人所欲欲欲欲欲

咸咸平五年年 三分法法 解盐等等等 《梦澳笔谈 》卷十二 《官政二 》》

咸咸平六年年 三分法法 解盐为主主主 《梦溪笔谈 》卷十二
,

《长编 》卷五十四咸咸

平平平平平平六年正月壬寅寅

景景德元年年 三分法法 解盐等等等 《 宋史
·

食货下五 》
、

《群书考索后集 》卷卷

五五五五五五十七七

景景德二年三月月 三分法法法法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五五

景景德二年五 月月 三分法法 解盐
、

茶茶 茶等等 …
《宋史

·

食货下五 `̀

大大中祥符初初 三 说法法法法 《宋会要 》食货三O 之一一一

天天禧元年年年 茶
、

盐盐盐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一四四

天天禧二年年 见钱法法 见钱法法法 《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十一月已 巳巳

天天禧五年年 茶等等 茶等等等 《长编 》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壬午
,

卷九九

十十十十十十七天禧五年五月已亥亥

乾乾兴元年年 三说法法 解盐
、

钱
、

茶茶茶 《宋史
·

食货下五 》
、

《宋会要 》食货三六六

之之之之之之一六六

天天圣元年年 见钱法法 见钱法法法 《 长编 》卷一百 夭圣元年 正月丁 亥
、

《宋宋

人人人人人人要 》食货三六之二五五

天天圣三年年 三说法法 见钱法法法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一 八八

天天圣四年年 三说法法 茶
、

盐等等等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二
、

二五五

天天圣七年年 三说法法 茶
、

盐
、

钱钱钱 《 长编 》卷一百十八景佑三年三月
,

《宋宋

会会会会会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三
、

二五五

景景柏三年年 见钱法法 见钱法法法 《 长编 》卷一 百十八
、

景枯三年三月
、

《宋宋

会会会会会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八八

宝宝元元年年 钱
、

香
、

茶等随随随随 《宋会要 》食货三O 之九— 一 OOO

商商商人所欲欲欲欲欲

康康定元年年 三说法法 东南盐盐盐 《长编 》卷一百二十九康定元年十二月月

戊戊戊戊戊戊申申

庆庆历二年年 三说法法 钱与金帛各半
、

亦亦亦 《长编 》卷一百六十八景佑二 年正 月壬壬

可可可可随商人所欲欲欲 子子

庆庆历七年年 见钱法法法法 《宋史
·

食货下六 》》

庆庆历八年年 三说
、

四说法法 入 中钱折盐钞钞钞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 九《包孝肃公奏奏

入入入入中粮草折钱钱钱 议 》卷入入

皇皇佑三年年 见钱法法 同上上上 《长编 》卷一百七十皇佑三年二 月已亥



河东路因驻军和边费都远少于河北
、

陕西
,

且其边 费主要来源与陕西 一样是解盐岁课③其

折中法也与陕西基本一致
。

故 史籍对其折中法演变极少另行叙述
。

解盐为满足陕西河东军需
,

局部或全面通商长期存在
,

只在太平兴国二年
、

雍熙 四年
、

淳化四年
、

咸平六年有过 非常短暂

的全面禁榷
。

盐是极受商人喜爱 的商品
,

因而陕西
、

河东一般都主要 以解盐或解盐课钱折中
。

用于河北的折 中品主要是海盐冬
、

茶
、

香
、

钱等
。

海盐在北宋前期禁榷制占据主导
,

很少直

接用于折中
,

用于河北折 中的主要是海盐课钱
: “

唯未盐岁自抄三百万婚供河北边来
。 ’ ,

L特别

是至道二年杨允恭禁江准盐
“

商人先入金 帛京师及扬州折博务者悉偿 以茶
。 ’ ,

@ 沿边折中
,

本来
“

商人以盐为急
,

皆竟趋焉
,

及禁江淮盐
,

又增用茶
, ’

城内地和河北沿边 又 皆以茶折 中
,

导致茶

u十供不应求
。

史载
: “

既以茶代盐
,

而买茶所入不补其给
,

交引停积
,

故商旅所得茶指期于数年之

外
” ,

结果是
“

官私俱无利
’ ,
。 和入中减少

,

进而影响边费供给
。

宋政府选择 香
、

钱来弥补茶叶折

中的不足
。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
,

宋政府掌握了大量香药犀象等物
。

《宋史
·

焦继勋传》载
,

咸

平年间焦继勋
“
监香药榷易院

,

三司言岁课增八十余万
。 ”

如果参照崇宁时规定
“
广南舶司寰所

市物货
,

取息毋过二分
’ ,
@ 计算

,

咸平时京师香药榷易院掌握的香药总值至少四百万
。

宋代香药

犀象等被广泛用于医药
、

饮食
、

宗教
、

薰燎
、

工艺等方面
,

受到各阶层人们及辽
、

夏等国喜好
,

市

场需求巨大
。

见钱当然可成为适应性最强的折中品
,

所以王安石说
: “

茶法本亦不善
,

须挟见钱

香药乃能售
,

盖见钱香药 已足办边来
,

而茶更为商贾之累
。 ’ ,

。 咸平五年王嗣宗立三分法以茶
、

香折中
,

景德二年又 以钱
、

香折中都是补救茶折中之弊
。

三物不论政府拥有总量还是市场需求
,

都不能单独胜任河北沿边折中
,

因而最终演变为以三物按比例折中的三说法
。

五
、

三说法的演变

1
.

三说法内涵的变化

三说法从三分法演变而来
,

其所含三种物品的比例
,

甚至物品种类都时有变化
,

见下表
:

表二
:

三说法内涵变化表 (本表比例一律折算为百分比 )

年年 代代 名 称称 所 含物 品 及 比 例例 资 料 来 源源

咸咸平五年年 三分法法 香药 4 0%
、

犀象 3 0%
、

茶引 30 %%% 《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

咸咸平六年年 三分法法 香药犀象 6 0%
、

茶引 4 0%%% 《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

景景德二年年 三分法法 钱 8 0%
、

香药犀象 2。写写 《长编》卷九十九景德二年三月壬申申

大大中祥符初初 三说法法 茶
、

钱
、

香 (比例不详 ))) 《宋会要》食货三O之一一一

乾乾兴元年年 三说法法 茶 3 0%
、

东南钱 25 %
、

香 45 写写 《玉海》卷一百八十一 《天圣茶法景佑茶法》》

天天圣三年年 三说法法 茶
、

京师钱
、

香 (比例不详 ))) 《宋史》卷一百八十四《食货下六》》

天天圣六年年 三说法法 茶 3 0%
、

东南钱 2 5%
、

香 45 %%% 《宋会要》食货三九之一五五

天天圣七年年 三说法法 茶
、

钱 ( 比例不详 )
、

香 30 % (以盐代 )))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三三

天天圣八年年 三说法法 茶 4 0%
、

钱 3 5肠
、

香 25 %%% 《宋会要》食货三九之一九



年年 代代 名 称称 所 含 物 品 及 比 例例 资 料 来 源源

康康定元年年 三说法法 茶 4 0%
、

京师钱 3 0% (以东南盐代)
、

香 3 0%%% 《长编 》卷一百八 卜六皇佑二年正月壬子
,

卷卷

一一一一一百七十皇佑三年二月已亥亥

庆庆历中中 三说法法 茶
、

香 3 5%
、

钱 3。%
、

海盐 35 努 (行于京师 ))) 《乐全集》卷二 十三《论京师军储事》》

庆庆历八年年 三说法法 茶 4 0%
、

钱 3 0 %
、

香 3 0%%% 《长编 》卷一 百六十五庆历八年十二月丙子
、、

《《《《《《《《《《《《《《《《《《《《《《《《《《《《《《《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 九( 二书均有误
,

可可

庆庆历八年年 四说法法 茶 4。%
、

京师钱 30 %
、

香 15 %
、

盐 巧%%% 对校 )))

2
.

三说法的废止

三说法曾与 见钱法多次交替
,

并成为真宗
、

仁宗两朝河北折中法变化的主要特征
。

这一特

征的出现是 因为二法各有利弊
。

三说法虽能比较有效地招诱商人赴沿边入中
,

但与之相伴的高

额虚估损耗政府大量财物
,

加之商人铺户投机
,

使茶
、

香跌价
,

入中利薄
,

商人裹足
。

见钱法虽能

相对降低虚估
,

但耗费京师现钱
,

使库藏空乏
,

且商 人得利少
,

入中积极性下降
。

二法交替的驱

动力是官商争夺茶利的斗争
。
@ 三说法虽利高而损官

,

但能较有效地解决边费
,

所 以每当军情

紧张
,

军需急迫时便屡屡再兴
。

庆历议和后二边皆得安宁
,

边费下降
, “

嘉佑四年天下无事
,

仁宋

皇帝慨然一切弛禁
。 ’ ,⑥茶叶实行 自由通商

,

放弃专卖
,

三说法才得最终废止
。

注

①宋
·

林乌月《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四 《榷茶》
。

②宋
·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卷十一 《税茶法 》
、

宋
·

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 》卷五十七 《茶盐类 》
。

③《宋史 》卷一百七十五 《食货上三 》
。

又见《续资治通 鉴长编 》 (以下简称《长编 》 )卷三十端拱二年九月戊子
、

《文

献通考 》卷十八《征榷五 》
。

④京师与内地入中事常见于史籍此不赘举
.

入中茶盐钱布等事见 《长编 》卷一百六十五庆 历八年十月丁亥
、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下三》
、

《宋会要辑稿 )( 以下简称《宋会要 )) 食货三六之一六
、

二一
。

⑤⑧《群书考索后集 》卷五十六 《财斌门
·

役类 》
,

《宋会要 》食货四 O之一所载同
。

⑥俱见《宋史》卷一百七十五 《食货上三 》
。

⑦0 0 ⑧L《宋会要 》食货三六之二三
、

二八
、

二一
、

五
、

四
、

六

⑧《长编 》卷一百十四景佑元年五月乙丑
、

卷三百十八元丰四年十月己卯
、

《乐全集》卷十八《对 诏策 》
。

⑨《长编 》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丙子
、

《宋史》卷三百一《寇 传 》
。

L《宋史 》卷一百八十四《食货下六 》
。

@ 《长编 》卷五十咸平四年十一己卯
.

O ⑧《长编 》卷一百天圣元年正月丁亥
。

⑧ 《范文正奏议 》卷下《奏乞免关中支移二税
、

却乞于次边入中斜斗 》
.

O ⑧《长编 》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戊辰
。

L宋
·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

L@L@ 《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货下五 》
.

L 《宋会要 》食货三O 之一一
L 《长编》卷九十二 天禧二年十一月已 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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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应该指出
, “

官 田 给百姓
”
制度下

,

受田 户的籍帐登录形式是 否同于一般均 田农民的户籍
、

手实
,

并不重

要
。

重要的是
, “

官 田给百姓
”

的基本原则是 否合乎唐田令规定
,

是否同于一般
“

均田农民
” 。

如果相同或相

近
,

籍帐登录形式即使不同
,

仍应视为一种授 川制度 ( 亦即都在均田制范畴之内 ) ;
如果迥然不同

,

即使其籍

帐登录形式相似或相同
,

仍应视为两种授 田制度
。

L《通典 》卷二《田制》
。

@ 《唐律疏议 》卷八 《卫 禁律 》关于坊市的定义即称
: “

坊市者
,

谓京城及 诸州县等坊市
” 。

L 《新唐书 》卷五 一《食货志 》
。

L唐代西州均田农民中就有一户 乡城城居之民除 40 步园宅地外并无 田
,

且未隔越他乡
、

他县受田
。

注明城居

者尚且如此
,

注明乡里者更可想而知
。

该件转录于下
,

供参考
。

1
.

训妹「一一
~

.2 安乐城人曹奉一

.3 计租 陆斗

.4 肆拾步已受

5
.

应受田陆拾壹亩 二二二二口步居住园宅

@ 尤可注意的是
,

这里不仅未见城居之人隔越受 田于他乡
、

他县
,

反而 见到宁戎乡人受田于高宁城
,

宁戎
、

宁大

乡人受田于横截城
。

@沙州居民亦多城居
,

多有
“

城内舍
”

与
“

城外舍
” ,

或
“

城外庄 田
,

城内屋舍
” 。

目前所见的敦煌出土的买卖 (或交

换 )宅舍的契书
,

凡写明地点者
,

也都是在城坊 (如 国坊
、

修文坊
、

临池坊
、

定难坊
、

政教坊等 )
。

西州
、

沙州如

此
,

甘
、

凉
、

瓜
、

肃等州亦如此
。

《长安三年 ( 7 0 3) 三月括逃使碟 )( 件见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二辑

第 326 页 )即称
: “

甘
、

凉
、

瓜
、

肃… … 以田水稍宽
,

百姓多悉居城
,

庄野少人执作
” 。

但唐前期沙州百姓的
“

授

田 ”
也是按 乡居百姓例

,

其 田土都是相对集中
,

极少见隔越情况
。

这也进一步证明
,

居于 乡城的乡民
,

不具备

隔越他县他乡授田的条件
。

用现代语言来表述
,

也就是
:

居于乡城的乡民
,

不算城市户 口
。

作者杨际平
:

厦门大学历史系
; 邮编

:

36 1 0 05
。

(土接第 33 页 )

L《宋史 》卷三百九《杨允恭传 》
。

⑧@ 《文献通考 》卷十六
: “

缘边来买仰给度支者
,

河北则海末盐
,

河东
、

陕西则颗盐
” 。

L 《文献通考 》卷十六 《征榷三 》
.

@ 《长编 》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辛亥
。

L 《宋史 》卷一百 八十六《食货下八 》
.

@ 关于三说法与现钱法交替的原因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下册
、

第 759 一 780 页上海人 民出版社 1 9 8 8 年版
、

李晓《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 》《历史研究 》19 9 7 年第 2 期论之较详
.

本文仅述大略
.

L《文献通考》卷十八 《征榷五 》
.

作者黄纯艳
:

厦门大学历史 系博士 后
; 邮编

:

36 1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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